
31

WORLD AFFAIRS
2019.13

经过三年多建设，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机

制已经发展成为次区域最具活力和潜

力的合作机制之一，“高效务实、项

目为本、民生优先”的澜湄模式和多

层级的合作机制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中和大国博弈

激烈的区域，澜湄区域所面临的非传

统安全议题众多，涵盖范围广泛，非

传统安全治理直接关乎澜湄国家和民

众的基本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

三大合作支柱和五个优先领域合作的

效果与成败。鉴于非传统安全合作对

于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首

次澜湄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明确

指出，“成员国一致同意加强非传统

安全威胁的合作”，《澜湄合作五年

行动计划（2018～2022）》更是将非

传统安全合作定为重点项目。

复合型的非传统安全现实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

言的，主要是指除政治安全和军事安

全以外的安全事宜，通常包括经济

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环境安全、

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性

疾病等。相比较于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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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老挝想实现“东南亚蓄电池”的梦

想，泰国则致力于实行农业灌溉和水

电开发“两个并重”，四国因结构性

的用水差异而围绕支流和干流水电站

的修建问题争吵不休。从全流域范围

加强对水相关问题的磋商、协调，从

长远角度对水开发进行规划，提升整

个区域的水资源管理和合理开发，已

成为推动国家间互信和区域稳定的重

要安全议题。

赫赫有名的“金三角”地处泰

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处，一直是

世界上毒品种植制贩活动最猖獗的地

区之一，海洛因年生产量能满足全球

两年的消费量，每年的贩卖量可达世

界总量的60％～70％。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世界

毒品报告》称，“金三角”的鸦片种

植面积仍在继续大幅增长，毒品贸易

额也在连续上升，同时苯丙胺类兴奋

剂、冰毒等新型毒品的制造和交易也

在快速发展。该办公室东南亚地区负

责人道格拉斯表示，“金三角”每年

的毒品交易额将达到900亿美元，相当

于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柬埔寨国

内生产总值的8倍、老挝国内生产总值

的13倍。

湄公河区域还是人口走私犯罪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不确定

性更为明显，多集中于“低政治”

领域，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发展的

影响更加明显。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

环境、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的影

响，以水资源、毒品贩卖、非法跨

境、武器非法交易、涉恐犯罪等为

代表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澜湄

区域国家的国计民生与安全稳定的威

胁非常紧迫和现实。

水是澜湄区域的命脉与灵魂，

水资源安全是这个区域的头号非传统

安全议题。虽然澜湄区域的水资源总

量丰富，但天然分配不均衡；流域六

国发展诉求各不相同，因水而产生的

纷争与矛盾此起彼伏。中国地处澜沧

江—湄公河上游，为开发西部地区

和满足国内电力需求，在澜沧江干流

段修建了八个梯级水电站。2010年的

一场“亚洲百年大旱”将阑沧江上游

水电开发演变成为“中国水坝威胁

论”，泰国、越南等国一些人指责中

国的水坝阻挡了大部分水流量，致使

下游国家无水可用，并且还拦截了河

流中沉积物的流动，对下游的水文、

农作物和渔业发展造成破坏。同时，

在中下游的湄公河河段，越南以保证

农业灌溉为重，柬埔寨要发展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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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重要流出、流入和中转地。每

年大约有20多万妇女和儿童被通过引

诱、哄骗、恐吓、绑架等形式贩往中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不少人

被迫从事色情业和廉价劳务。还有一

部分是以非法移民为目的的人口走

私，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民众利

用非法途径进入泰国和中国等国寻找

工作机会。有统计显示，目前在泰国

非法打工的缅甸人多达200万。另外，

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的非

法移民也多以湄公河国家为跳板，进

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

非法武器交易网络的安全隐患

同样明显，这里既有各种武器的供应

者和需求者，还形成了巨大的交易中

枢和中转港口，几十万件武器在柬埔

寨的黑市上流通，泰国是非法交易的

枢纽地，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边

境活跃的反政府武装则是主要买家，

泰国的罗勇和春武里及南部地区还是

走私者囤积武器的要塞，走私者先将

军火分批运到这里，再集中起来大量

出售。

各种威胁的联动

2011年10月15日，中国籍船只

“华平号”和缅甸籍船只“玉兴8号”

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正常行驶时

遇袭，7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其中1

人失踪。“湄公河惨案”的发生掀开

了澜湄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严峻性和

复杂性的“冰山一角”。如何推动非

传统安全合作，共筑民生安全防线，

成为澜湄区域各国政府认真思考和严

肃应对的安全议题。

毒品危害个人健康，破坏家庭幸

福与社会稳定，湄公河国家虽然制定

了严格的法律，大力打击制毒贩毒，

但是该区域的毒品生产和贩卖形势依

然严峻。国际贩毒集团在“金三角”

周边国家开辟的全方位的贩毒路线

依旧“繁忙”，大量的毒品往南经清

莱、清迈、夜丰颂等府的17个县市进

入泰国，再分销给来自泰国、老挝、

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毒贩，输

出到东南亚其它国家和世界各地；往

东南经老挝转销越南、柬埔寨，往北

经中缅、中老、中越边境进入中国内

地转运港澳等地，往西北流向印度。

毒品对澜湄区域的侵蚀无处不在。

毒品交易的巨大利润催生了更多

引发区域动荡与不安全的地方武装，

武装势力通过参与毒品贩运和交易筹

集大量活动经费，用于源源不断的购

买更多和更先进的武器。通过毒品种

植和贩运获取活动经费也已经成为恐

怖组织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毒贩和

恐怖分子的“互惠合作”对湄公河区

域的安全形成的隐患更为巨大。

同样，人口走私不仅会产生严

重的社会安全问题，还会引发涉恐

犯罪。湄公河国家的很多妇女地位低

下、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被贩卖

过程中加速了艾滋病、丙型肝炎和其

它传染病的扩散。更严重的是，湄公

河区域现已成为“东伊运”恐怖组织

辗转进入叙利亚等国参加所谓的“圣

战”的重要偷渡地，恐怖分子从陆路

或水路经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

等国，最后从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前

往土耳其，一旦中途遇到阻拦，往往

就地“圣战”。2014年3月1日发生在

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湄公河区域还是“伊斯兰国”恐怖分

子回流的重要目标地，他们经过系统

的恐怖训练后，又受派遣潜回祖籍国

发展、培训恐怖分子，图谋制造暴恐

事件。这些人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偷

渡网络，其行为与偷渡、伪造证件、

爆炸、杀人等犯罪活动交织，是澜湄

区域安全的重要隐患。

武器的非法交易增强了分裂势力

和恐怖主义集团的破坏力，东南亚、

南亚许多叛乱和恐怖主义组织，例如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印

尼的“马德卡叛乱组织”、菲律宾的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与湄公河

区域的武器走私者建立了密切联系，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泰国的罗勇和

拉廊也成为非法武器运往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的必经之地。

澜湄国家的民众和政府深切感

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带来的现实威

胁，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合理打击

各类跨国犯罪，维护流域安全和社会

秩序，成为各国重要共识。“湄公河

惨案”后，中老缅泰四国迅速签订

《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联合

声明》，同意建立中老缅泰湄公河流

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在该机制框架

下具体设立突发情况联络处、情报交

流、执法互助、水上联合搜救、平安

航道联合打击毒品犯罪等合作分支。

截至2018年12月，澜湄联合巡逻队已

完成77次联合巡逻任务，覆盖500多平

方公里范围，实现了对重点水域和敏

感地带的常态化巡逻，在维护航道安

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澜湄步伐”

需要看到的是，虽然联合巡逻执

法已经机制化和常态化，执法的范围

也囊括了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恐怖

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但目前这种安

全合作仍停留在联合执法船和四国人

员的简单组合上，基本上停留在操作

层面，没有形成正式的条约，执法行

动还不具强制性，对于实际存在的安

全威胁缺乏足够的威慑与应对能力。

澜湄区域虽然只有六个国家，但

机制拥堵特征明显。已有的大部分合

作机制内容上虽然包括部分非传统安

全合作，但要么“志不在此”，要么



33

WORLD AFFAIRS
2019.13

“力有不逮”，没有切实提升非传统

安全的治理能力建设。例如，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涵盖了环境保

护、水利开发、生物多样性维护、卫

生防疫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但其推动

的合作多局限于就某一领域或某一问

题进行协商，缺乏对区域内非传统安

全问题的治理进行统筹和整合，合作

形式也多停留在论坛讨论、发表宣言

和对话上。湄公河委员会虽是专门为

加强水资源管理而设计建立的机制，

但由于中国、缅甸不是正式成员，其

权威性有限，职能范围局限在水文信

息提供和交流、技术咨询等范围，缺

乏全流域协调水资源利用的能力。

由于地处中南半岛核心地带，

澜湄区域亦是一个大国博弈激烈的区

域，美、日、韩、印等域外国家都纷

纷联合湄公河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例

如美国发起“湄公河下游倡议”，日

本实施“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

计划”，印度倡行“湄公河—恒河合

作倡议”，韩国建设“韩国—湄公河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机制通

过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客观上推动

湄公河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及农业、

能源、水资源、环境等领域的社会治

理，但没能涵盖贩毒、人口贩卖、非

法武器交易等系列性跨国犯罪问题的

治理，而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

对于澜湄国家和民众来说，已变得更

现实也更迫切。

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湄合作机制，

是该区域唯一个包括全部流域国家的

综合性合作机制，成员国之间平等协

商、互利共赢。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

外长在2017年3月23日纪念澜湄合作

启动一周年活动中的讲话所称，推进

澜湄合作是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

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体现了六国合作的深厚基础和强烈意

愿，为促进次区域发展与繁荣贡献了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澜湄合作机制

真正关切流域国的安全诉求与发展愿

望，将非传统安全治理放在重点突出

位置。

2018年1月发布的《澜湄合作五

年行动计划（2018～2022）》文件中

明确指出了未来五年的机制发展要重

点建设水资源合作中心和环境合作中

心，构建“绿色澜湄”。具体而言，

执法能力建设方面，深化澜湄国家执

法对话与合作，促进六国间边境地区

地方政府和边境管理部门交流；合作

内容上，重点加强如打击贩毒、恐怖

主义、有组织偷越国境、贩卖人口、

走私贩运枪支弹药、网络犯罪及其它

跨国犯罪，加强防灾减灾、人道主义

援助合作，确保粮食、水和能源安

全；合作手段上，加强警察、司法部

门及相关院校“一轨”“二轨”机制

建设。深化非传统安全合作是澜湄国

家和人民的现实需求和共同愿望，目

前只有澜湄合作机制才能整合起六国

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资源，

构建复合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

提升整个区域预防和治理非传统安全

问题的能力，在有效地应对和处理突

发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建立起

长效的预防与安全保障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1年12月9日，参加澜

沧江—湄公河联合护航

的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

上支队成员在西双版纳

的关累港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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